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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外交官的養成，外交部的士氣會高嗎？ 

五、第三，我國與新加坡洽簽 FTA 已經多久了？馬總統不是拍胸脯保證只要簽了 ECFA 就可以

突破封鎖，帶動各國與我商談 FTA，結果沒有農業影響層面較小的新加坡都簽不下來，甚

至連代表都被人形同「驅逐」了，馬總統不該跟大家解釋為什麼嗎？他曾經做過的承諾又

究竟有哪一樣是可以兌現的？ 

六、馬總統是有名的「不沾鍋」，牛肉開不開放可以推給「專業」，稅制改革財政部會找「學

者」討論，民生物資漲價由「市場」決定，但是外交、國防、兩岸等涉及主權的事務，馬

先生若還要再閃躲，那麼五月二十日之後還有連任的價值與必要嗎？ 

（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保密分案雖非造成秘密審理的主因，卻因

此加劇了第三審審判不夠公開之弊，且欲藉由保密程序來達成此

目的，不僅是一種過於簡化的思考，同時，也犧牲掉人民的訴訟

權與司法受監督的可能性。因此，廢除保密分案制度，只是使審

判透明的第一步，若不重新檢討整個訴訟結構，尤其是第三審的

審理方式與定位問題，即便將保密分案廢除，恐仍無法擺脫程序

不夠透明之質疑。本席認為，既然如此，最高法院與其背負秘密

審判的惡名，不如拋開此包袱，而進行更重要的司法改革，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前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於交接院長職位時，原本應充滿感懷的交接儀式，卻因其嚴詞批

判下級審法官要求廢除保密分案一事，致將近來上、下級法院間的矛盾，給完全凸顯出來

，而到底保密分案是否即可等同於秘密審判，也成為此爭議的焦點。司法案件的分配，雖

非屬於審判的核心，但為了避免人為操控，以保障人民的訴訟權，所以關於案件分配的公

正性，就成為審判權是否獨立的重要前提。也因此，大法官在釋字第六六五號解釋即認為

，須事先訂定一般性的抽象規範，將案件客觀公平合理分配於法官，才足以摒除恣意或其

他不當干涉案件之審理。由於案件分配涉及一些司法行政事務的細節，不可能在法律上詳

細規定，所以目前關於案件分配的抽象規範，乃藉由《法院組織法》第七十八條與第七十

九條的授權，由司法院為處務規程的訂定，再由各法院據此規範，並依各院的特性為調整

，以為分案的具體依據。 

二、而最高法院保密分案的依據，乃來自於《最高法院處務規程》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即當上

訴第三審的案件，經民刑事審查庭審查，而認為程序要件合法者，就進入保密分案程序。

即在案件密封並編號後，再交由分案法官藉由電腦隨機分配給法官，並依據此規程第五十

三條第二項，將已分配之案件，以保密程序分送至承辦法官。在如此兩階段的分案流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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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案與承辦的法官被分離，真正的審理法官也因此受到保密，所以在做成判決之前

，任何人皆無從得知其身分。之所以採取如此嚴密的措施，原因在於第三審為終審法院，

除非發回更審，否則一判決即為確定，在握有如此的生殺大權下，為了避免法官受到外力

的干擾與威脅，自應保密，以使其保有完全獨立的辦案空間。 

三、而這種秘密分案制度，若實施於第一審與第二審，其意義並不大，因為兩個審級乃採取事

實審，須為言詞辯論，即便有再多的事前保密，一旦開庭，承審法官也會曝光，惟獨此制

度與第三審結合時，才會出現問題，而易與秘密審判劃上等號。 

四、這是因我國第三審乃採取法律審，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八九條第一項，原則上不開

庭，只有在法官認為必要時，才會開啟言詞辯論，而證諸現實，或因案件量多，或因法官

普遍認為法律問題無辯論之必要，最高法院召開言詞辯論的機率實相當低，也因此，第三

審的法律審也等同是一種書面審，而易背負秘密審判的惡名。在如此的審判架構下，當事

人雖無從得知法官是誰，而可防止關說等情事，但也使審判過程無受監督之可能，而僅能

為事後監督，更可能侵害人民的訴訟權。如在法官身分未公開下，則當事人即無從得知，

法官是否有訴訟法應迴避未迴避之情況，等到收受判決時才知曉，則可能因判決已經確定

，而須藉由難度極高的非常上訴為救濟，這必將嚴重損及人民訴訟權的保障。 

五、保密分案雖非造成秘密審理的主因，卻因此加劇了第三審審判不夠公開之弊，且欲藉由保

密程序來達成此目的，不僅是一種過於簡化的思考，同時，也犧牲掉人民的訴訟權與司法

受監督的可能性。因此，廢除保密分案制度，只是使審判透明的第一步，若不重新檢討整

個訴訟結構，尤其是第三審的審理方式與定位問題，即便將保密分案廢除，恐仍無法擺脫

程序不夠透明之質疑。既然如此，最高法院與其背負秘密審判的惡名，不如拋開此包袱，

而進行更重要的司法改革。 

（三）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台灣因為長期對於資本利得者「有所得卻

不繳稅」，或是「有高所得卻繳低稅」的不合理現象，已經讓台

灣成為資產炒作者的天堂，這種惡相不受到抑制和矯正，經濟成

長的結果只會帶來社會正義的消失和人民的怨懟。本席認為，新

內閣已經組成，兩年內沒有任何大型選舉。再沒有魄力的政府，

在這種情境之下如果還不能大刀闊斧地對「資本利得」加以課稅

，則社會正義將完全瓦解、政府將毫無令人期待之處，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人民要求政府的服務越來越多，乃至於政府必須以更多的收

入，才能應付日益擴張的開支。而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租稅，這使得租稅成為現代經濟學


